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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3/2021_2022__E6_95_99_E

8_82_B2_E9_83_A8_E3_c80_303367.htm 教育部、财政部关于

认真做好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

教财〔2007〕8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

财政厅（局），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教育部部

属各高等学校： 为认真做好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

工作，公平、公正、合理地分配资助资源，切实保证国家制

定的各项高等学校资助政策和措施真正落实到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身上，现就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提出如

下指导意见： 1．本意见适用于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

、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等学校、高等职业

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以下简称高校）招收的本专科（含高

职、第二学士学位）学生。 2．本意见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是指学生本人及其家庭所能筹集到的资金，难以支付其在校

学习期间的学习和生活基本费用的学生。 3．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认定工作坚持实事求是，确定合理标准，由学生本人提

出申请，实行民主评议和学校评定相结合的原则。 4．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必须严格工作制度，规范工作程序，

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1）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

全面领导本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学校学生资助

管理机构具体负责组织和管理全校的认定工作。 （2）院（

系）成立以分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的院（系）领导

为组长、院（系）学生辅导员、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等担任



成员的认定工作组，负责认定的具体组织和审核工作。 （3

）以年级（或专业）为单位，成立以学生辅导员任组长，班

主任、学生代表担任成员的认定评议小组，负责认定的民主

评议工作。认定评议小组成员中，学生代表人数视年级（或

专业）人数合理配置，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一般不少于年

级（或专业）总人数的10%。认定评议小组成立后，其成员

名单应在本年级（或专业）范围内公示。 5．合理确定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标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财

政部门参照本行政区域内各地（市、州）的城市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确定各地（市、州）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

标准。认定标准可设置一般困难、困难和特殊困难等2-3档。

6．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程序。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

每学年进行一次。学校应制订严格的认定工作程序，学校学

生资助管理机构、院（系）认定工作组、年级（或专业）认

定评议小组，按照各自的职能分工，认真、负责地共同完成

认定工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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